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拜訪立法委員建言 

 
一、關於準公共化機制，短期政府應嚴格納管，長期應設定落日時間表 

(一)準公共化於八月要進入第三期程簽約，目前針對國教署擬訂「準公共

教保服務機構第三期程合作要件及收費調整草案」，本工會有幾項建言: 

1.收費的部分:巧立名目提高收費一直以來是準公共化幼兒園所被詬病的

問題之一，中央主管機關應有一套機制來解決這個存在已久的問題，以

落實政府提供平價托育的目標。例如，國教署成立申訴電話供家長檢舉。 

 

2.在教保人員基本薪資的部分:工會進行的勞動問卷調查顯示，有 5 成的

準公共化幼托機構的教保人員沒有拿到政府規定的薪資標準，中央主管

機關應建立有效的查核機制，讓在準公共化幼托機構的教保人員能如實

拿到政府所規定的薪資保障。例如，教保人員調薪機制公開備查，國教

署成立申訴電話供教保人員檢舉。 

 

3.對於教保服務品質與行政管理上:目前草案中由園所自行於指定期限內

上傳/提供「幼兒園業務狀況調查表」，這不過只是增加現場教保人員製作

更多的文書資料，根本無法反映園所內的真實情況。而在經費上，只有

籠統的規定採設帳方式管理園務經費，並未有政府的監管機制。 

所以，本會認為政府應比照非營利幼兒園的考核標準，每年應有一至二

次的到園檢查，以及二至三次的會計審核。 

 

4.關於準公共化幼兒園違法/規後的具體退場機制:目前草案中訂出準公退

場機制。不得續約及不得申請條件包括近三學年(110~112 學年度)有下列

情形: 

(1)違法對待幼兒案件屬實，經主管機關處以罰鍰。 

(2)教保服務機構經主管機關處罰減收人數、停招及停辦。 

(3)有超收人數、藏匿幼生、超收費用、教保人員資格不符、師生比不符

規定、拒絕查察或通報、未辦理團保，經主管機關處以罰鍰達三次者。 

 

A.據消息來源，教育部目前因為私立業者團體的反對，要將近三學年的

違規條件，修正為從去年(112 年)三月後有違規者，本會認為，準公共化

幼兒園違法比例達三成七，這還是有被查核到的部分而已，教育部補助

這麼多人民納稅的錢給私立業者原本就需要嚴格把關照顧品質。教育部

不能因為私立業者或有些中央民意代表以家長/兒童權益受損害的藉口，

就妥協降低加入/退出準公化幼兒園的門檻，這不就是等於以犧牲兒童本

身利益來成就私立業者，這只是讓兒童照顧品質更加劣化。 



B.本會認為超收人數、藏匿幼生、教保人員資格不符、師生比不符規定

都是相當嚴重的違規事項，也是虐童事件頻發生的背後主因，應該罰鍰

達二次者就退場。 

再者，我們認為政府既然要保障教保人員的勞動條件，也應該將未達教

保人員基本薪資規定者，以及違反勞動基準法規定者，列入不得續約及

不得申請的條件，以真正保障教保人員的整體環境。 

 

(二)長期而言，準公共化幼兒園隨著違規事項退出，直接影響的就是就學

的幼童和家長，以及教保人員的權益，地方政府也需要花很大的力氣去

處理。所以本會認為，政府應該要大量擴充公共化幼托機構(公立、非營

利幼兒園、公辦民營托嬰中心)的量能，訂出準公共化政策的退場時間表，

不要再以假的公共化來虛應人民。 

 

二、教育部應落實/堅持非營利幼兒園的非營利本質，不應為了達到績效，

而讓私立幼兒園業者進場承接非營利幼兒園 

目前各地方教育局為了達到中央的績效，讓許多私立幼兒園業者成立非

營利組織來承接非營利幼兒園，這種引狼入室的作法，只會讓非營利幼

兒園失去優質、平價的核心價值，成為業者團體吸金的管道，教育部應

該有相對應的政策作為。 

 

三、擴大公共化幼托機構（公辦民營托嬰中心、非營利幼兒園與公立幼

兒園)的建置。 
教育部於這 10 年期間，在各縣市設置了許多的公共化幼托機構，但多集

中於六都，而為了衝量，指要有釋出空間就設置，造成區域的分布也十

分不平均。本工會認為，中央與地方政府應合作對於全國不同區域的地

域特性（如，人口數，民眾收入，產業特性，村落間的距離等等）作一

普查，瞭解各區域的托育需求數，依據區域的差異來設計符合不同需求

的多元托育模式，這樣才能真正解決公共量分布不均的問題，達到公平、

近便的目標，讓公共托育成為多數家長的權益。 
 

四、中央主管機關應督促地方政府，針對托育行業定期進行勞動檢

查，並推動跨局處的聯合稽查 

托育行業裡九成以上都是女性從業人員，長期以來勞動現場常見的三高

（高工時、高勞動情緒、高流動率）與三低（低薪資、低福利、低保障）

問題並未獲得改善。工會 2020 年進行的勞動問卷調查顯示，平均工時是

9.3 小時(未包含午休時間)，43.7%工作超過 10 小時，50%未領取加班費或

補休，32.6%教保人員的勞保被高薪低報。倘勞動條件不佳，恐造成基層

托育工作者過勞，危及照顧品質，且托育工作者在學校養成之後流失嚴



重。 

中央主管機關應督促地方政府，就下列事項落實對於托育機構的勞動檢

查，並推動跨局處的聯合稽查。 

1.托育機構所雇用的工作者幾乎都不超過 30 人，工作者難以成立企業工

會，應加強針對托育行業進行產業別勞檢，並施行工會陪鑑制，由產業

工會代表擔任陪同鑑定人，使勞檢時更能針對行業特性找出勞動弊端。

可仿效臺北市勞動局訂立的《臺北市勞動條件檢查陪同鑑定作業要點》，

由勞動部訂立適用全國的作業要點。 

 

2.托育行業分為 0 至未滿 2 歲的托嬰中心、2 足歲至未滿 6 歲的幼兒園，

以及小學課後照顧三個部門，相關法規及主管機關不盡相同，若干業者

又同時經營不同型態的托育機構，地方政府如以單一局處進行稽查，容

易發生漏洞。例如：如業者同時經營托嬰中心與幼兒園，教育局稽查幼

兒園時，業者容易將超收的幼兒轉移至托嬰中心的場地以躲避稽查，類

似的狀況時有所聞。工會主張應推動跨局處的聯合稽查，包括勞動、教

育與社會局處。 

 

3.準公共機制全面實施以後，加入準公共機制的托育機構因為與政府簽訂 

準公共契約，必須遵守準公共契約中關於勞動條件的規範，尤其是薪資 

的基準。地方主管機關應提供工作者關於勞動待遇的申訴管道，並針對 

加入準公共契約的托育機構，加強並落實聯合稽查。 

 

六、教育部及衛福部委託公辦民營的幼托機構勞動條件及標案經

費應一致，才能吸引及留住優質法人及團隊。  

願意從事幼托工作性質而在 0-6 歲的幼托職場流動是常見的情形，以女性

從業居高的幼托產業，因婚育關係造成工作必須異動時，依現狀的規劃，

勞動條件(例如，薪資待遇、晉薪基準、績效獎金)的不一致，難為了基層

的幼托工作者選擇優質的工作機會，往往造成人才流失。同時，托嬰中

心/公共家園/托育資源中心的標案沒有資遣費經費的編列，民間法人不會

想主動進場。 

因此，建議舉凡非營利幼兒園、職場互助教保中心、社區（部落）互助

教保服務中心、公共托嬰中心、托育公共家園等等機構，勞動條件的制

度應一致，以吸引及留住優質法人及其團隊與幼托人員。 

 

 

 

 

 



 

七、《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五條，教保服務機構於進用教職員工後

三十個工作日內，應檢具相關名冊、學經歷證件、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並應附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等基本資料，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備查；異動時，亦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主動查證並得派員檢查。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三條第三項規定，兒童及少年福利

機構所需之專業人員，離職、復職或職位調整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三十日內，報主管機關備查。 

就兩項法律規定，托嬰中心與教保服務機構於進用教職員工與異動後可

於三十個工作日內，檢具相關資料報地方主管機關備查即可，原本立意

良善的作為，卻成為許多機構為了要假借離職「人頭」來符合形式上照

顧師生比，或延續政府的補助，而不願將離職幼托人員從核備系統上退

出，以致幼托人員即使找到新的幼托機構也無法如期任職的窘境，影響

幼托人員的工作權，但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卻互推皮球，毫無作為。 

 

  本會陸續接獲若干幼托工作者反應，從原任職之幼托服務機構離職，

但該機構並未即時雇用合格之接任員工、亦未即時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

離職之異動備查，直到當事人發現後，仍有機構不斷藉口拖延異動備查

之狀況。 

實務上機構若未即時提出異動備查，有可能造成離職工作者無法轉任其

他幼托工作的狀況，如本會就曾接獲陳情，該工作者從機構離職後轉任

居家托育，卻因原任職機構未提出離職之異動備查、仍有在教保服務機

構任職之身分，致使當事人無法順利進行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而影響

當事人工作權之情形。當事人雖向原任職機構反應，機構仍然以三十個

工作日為由持續拖延。甚至當事人跟當地社會局反應，當地社會局也以

三十個工作日為由敷衍當事者，或請當事者自己再打電話給援機構，完

全沒有作為。 

  雖然《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五條與《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

準》第三條第三項都有三十個工作日內之緩衝期限，但如有幼托服務人

員離職，即使在合於規範之三十個工作日內，若幼托工作者已離職，原

雇主理應將其退出其資訊系統。但許多幼托機構實際並未雇用足夠之合

格人員接任，卻沿用舊的人員備查、持續以原有招生規模營運，不僅涉

及故意冒用工作者資格以及實際違反照顧師生比之情形，同時也影響幼

托人員的工作權。 

  我們認為，中央(教育部和衛福部)與地方主管機關(社會局和教育局)就

上述相關情況應提出對策，以維護幼托工作者之權益。機構如確有違反

法令之情況，應立即要求機構改善或開罰。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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